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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龙建院院字﹝2023﹞20 号

关于下发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:

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经学院

2023 年第 5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4 月 19 日

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9 日印发

共印 5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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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体现“以生为本”的教育理念，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

成长规律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本着因材施教和有利于

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

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第 41 号令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

人保障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院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生转专业工作，转

专业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透明与择优原则，实行总量控制、

择优调转。

第二章 转专业条件与要求

第三条 学院一年级学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可申请转专

业。

（一）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，在校学习

期间无违纪违规行为，第一学期学习平均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10%

并且学生操行评定排名在本专业前 30%的。

（二）休学创业后复学的学生，在原专业进行学习，如申请

转专业，按照第一学期成绩平均分排名，排名时在平均分上加 5

分。

（三）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，经三级甲等医疗单位诊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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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的，可申

请转专业援助，转入专业分数需低于转出专业分数。

（四）因留级、降级、休学期满复学后原专业发生变化者，

可以按照规定转到相应专业。

（五）退役学生，在退役复学时按我院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

内均可申请转专业。学院于每年 4 月、10 月集中办理退役学生转

专业事宜。

第四条 转专业要求

（一）按国家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，含五年一贯制、 对

口招生、二三分段的学生，不得申请转专业；

（二）艺术类专业和普通文、理类专业学生之间不得互转。

（三）高职单独招生学生，可在单招计划内专业申请转专业。

（四）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学生在校期间只允许进行

一次专业调整，转专业的时限为学生入学的第二学期初。

（五）退役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。未在规定时间内

提出申请者，视为不申请转专业。经学院批准，转入新专业后，

不得再申请转入其他专业。

第三章 转专业计划

第五条 学院转专业计划按照各专业当年报到人数确定，计划

为各专业当年报到人数的 10%，在第二学期第一周初向全院公布。

第四章 转专业程序

第六条 转专业具体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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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确定具有转专业资格学生人选：各系对符合转专业条

件学生按照第一学期成绩平均分排名，确定具有转专业资格学生

人选，报学院教务处汇总；对具有转专业资格学生进行全院排序，

确定转专业资格学生优选顺序，向全院公布。

（二）学生申请：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填写《黑龙江建筑职

业技术学院转专业审批表》，每名学生可申报两个志愿，报所在

系审核批准，汇总后报学院教务处。

（三）确定转专业结果：转专业工作小组按照转专业优选顺

序及学生志愿，确定学生转专业结果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：转专业工作小组将转专业结果上报院长办

公会审议，通过后在校园网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意后，书

面通知学生和转入及转出系。

（五）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在接到通知书后凭转专业通知书

到教务处办理转专业手续。

第七条 退役学生转专业具体操作流程：

(一)学生申请：退役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报所在系初审、

教务处复审。申请材料包括：

1.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退役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；

2.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》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

队退出现役证书》或其他退役证明。

(二)确定转专业结果：各系对申请转专业的退役学生进行初

审，将确定具有转专业资格的退役学生汇总后上报，退役学生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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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工作小组对各系上报结果进行复核并确定正式名单。

(三)结果公示：转专业工作小组将退役学生转专业结果上报

院长办公会审议，通过后在校园网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

后，书面通知学生和转入及转出系。

(四)被批准转专业退役学生在接到通知书后凭转专业通知书

到教务处办理相关手续，之后进入转入专业继续学习。

第五章 转专业管理

第八条 学籍和成绩管理

（一）对转专业的学生，按照要求进行学籍异动处理，给予

学籍电子注册。

（二）学生在原专业已修课程，经转入专业所在系认定后记

入转入专业相应类别的课程学分，未修课程应补修。

第九条 学生转专业后，必须按照转入专业的同一年级人才培

养方案的要求，修完规定的课程和学分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

方面都符合学院规定的毕业条件方可毕业。

第十条 转专业学生的学费自转入后的新学期开始按转入专

业的收费标准缴纳，多退少补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黑龙江建筑职业技

术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黑建院院字〔2022〕47 号）即行

废止。由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